永泰县促进永泰品牌推广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实施“品牌强县”战略，推动县内品牌拓展外部市场，提升我县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，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一、适用范围
我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区域公共品牌授权、合法经营的企业或个体，在县域外线下（含城区、景区、交通枢纽等）新开设以销售我县特色产品（含农产品、工业消费品、非遗产品、文创产品、老字号）为主营业务的门店、以及在线上平台（含天猫、京东、淘宝、抖音、微信视频号）新开设以销售我县特色产品（含农产品、工业消费品、非遗产品、文创产品、老字号）为主营业务的线上商店。
二、支持措施
（一）对在县域外开设的合法经营的门店给予分类补助：1.门店位于城区的给予一次性补助3万元；2.门店位于4	A级景区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4万元；门店位于5A级景区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；3.门店位于高速服务区、高铁站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4万元；门店位于机场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6万元。
（二）对在县域外开设的门店给予门店面积叠加补助：20平方米（含）以下补助2万元，面积每增加10平方米增加补助2万元。其中：1.门店位于4A级景区的，按照以上标准的200%进行补助；门店位于5A级景区的，按照以上标准的300%进行补助；2.门店位于高铁站的，按照以上标准的200%进行补助；门店位于机场的，按照以上标准的300%进行补助。
（三）对在主流线上平台（天猫、京东、淘宝、抖音、微信视频号）开设的正常运营的店铺按照效益给予分类补助：以自然年算，年度网络销售额达1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补助3万元，年度网络销售额每增加100万元增加补助3万元；单家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不超过50万元。 
（四）对在主流线上平台（天猫、京东、淘宝、抖音、微信视频号）投入推广永泰特色产品的，按照年度实际支付网络推广费用的50%予以补助，单家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不超过50万元。
三、申报要求
申报主体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（一）依法在永泰县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个体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区域公共品牌授权。
（二）近三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、未列入失信黑名单，并经公安部门认定无涉黑涉恶记录。
（三）县外开设的门店具有统一店招（体现永泰区域公共品牌+企业品牌）、正常经营。
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符合支持措施第一、二两条的：
1.永泰品牌推广资金申请表（附件1）；
2.项目申报单位和门店的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营业中的门店照片（门头1张、店内场景3张以上）、门店地址定位截图；
4.门店产权证明。
（二）符合支持措施第三、四条的：
1.永泰品牌线上市场开拓资金申请表（附件2）；
2.项目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线上店铺首页截图、店铺后台主体信息截图
4.平台出具的年度销售额证明（或经税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凭证）；
5.与推广服务方签订的合同、费用支付凭证、发票复印件。
四、资金来源
本措施扶持资金由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500万元，并列入下一年度县财政年度预算。资金总额达到上限后，超出部分视县财力再予以研究安排。
五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如实申报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由企业负责。如发现申报情况与实际不符，存在虚假情况的，取消该单位申报资格，追回已领取的奖补资金，5年内不得享受扶持政策，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、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（二）县商务局负责受理企业申报，对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书面形式审核，符合本措施第三条要求的即予办理。按申报单位申请时间顺序进行受理，先到先得。
（三）符合本支持措施的可以叠加补助，若同时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或其他省市县级财政资金支持的，按“就高从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，不得重复获得支持。
4.本措施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由县商务局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永泰品牌推广资金申请表
      2.永泰品牌线上市场开拓资金申请表







	附件1
永泰品牌推广资金申请表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申报单位注册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
	

	品牌情况

	品牌商标注册名称
	
	品牌商标注册人
	

	品牌商标初始注册国家
	
	品牌商标注册时间
	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门店情况

	店铺所属业态
	□零售               □餐饮

	店铺实际运营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店铺营业执照注册日期
	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店铺实际经营地址
	
	店铺经营面积（㎡）
	

	    
    我单位承诺向永泰县商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数据真实、合法有效。承诺申报门店未获得其他部门资金支持，若提供虚假材料，我单位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、审计等工作。


    项目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附件2
永泰品牌线上市场开拓资金申请表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申报单位注册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[bookmark: _GoBack]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
	

	品牌情况

	品牌商标注册名称
	
	品牌商标注册人
	

	品牌商标初始注册国家
	
	品牌商标注册时间
	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线上店铺情况

	店铺所属业态
	□零售               □批发

	线上店铺运营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线上店铺营业执照注册日期
	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线上店铺网址链接
	

	年度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年度网络推广费用
（万元）
	

	    
    我单位承诺向永泰县商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数据真实、合法有效。承诺申报门店未获得其他部门资金支持，若提供虚假材料，我单位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、审计等工作。


    项目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